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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

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行政警察人員、一般行政、社會行政、勞工行政、社會工作、人事行政、法律廉政 

科    目：行政法 陞鑌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為了對抗 2019年末開始流行的 Covid-19，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防治條例」），其中第 7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衛生福利部（以下

簡稱「衛福部」）依此規定，於 2020年 3月 27日發布命令規定：「所有自外國入境民眾皆

須配合居家檢疫 14天……不得外出」（以下簡稱「14日居檢規定」），否則處罰新臺幣 10

萬～100萬元。請從行政法的觀點，分析以下問題。 

該防治條例第 7 條規定：「……指揮官……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之規定，是否

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14 日居檢規定」之命令，其法律性質為何？從國外入境的我國籍國民，可否對之提起行

政訴訟？ 該「14 日居檢規定」之「14 日」，如何計算？請以本例說明：如果民眾於

2020年 4月 1日晚上 22：00從國外入境，則計算該 14日的檢疫期間，4月 1日當天是否

算入內？請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說明之。（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度適中） 

《破題關鍵》：法律明確性三項內涵、行政法律關係之發生原因及法規命令之性質、行政程序法

之期日規定 

《使用法條∕學說》：釋字 432、690、702、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第 1項、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2項 

【擬答】： 

該防制條例第 7條規定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不確定法律概念」和「概括條款」不一定會違反明確性原則，而須衡酌「生活事實之複

雜性」及「個案適用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而為相應之規定（釋字 432、690、

702）。 

在法律明確性的要求之下，根據前揭釋字第 432 號之內容，仍容許立法者採用不確定法律

概念或概括條款，但要符合法律明確性之下列 3項內涵： 

理解可能性：法規範必須使受規範的人民能夠理解其意義（包括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

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得加以認定或判斷）。 

預見可能性：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審查可能性：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本題中，該防制條例第 7條規定就指揮官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無從鉅細靡遺加以

規定，因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範，惟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

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當無不合，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亦無牴觸，故該防制條例第 7條規定符合「法律明

確性原則」。 

「14日居檢規定」之法律性質為「法規命令」，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 

所謂行政法之法律關係，係指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與人民之間、行政主體相

互間、行政主體與受監督之法人或團體，以及人民相互間所成立之「行政法上」法律關係。

而其發生之原因亦可依因法律、法規命令或自治規章所規定之事實關係而當然發生，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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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項規定，所謂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本題中，「14日居檢規定」係衛福部基於防制條例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

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故核其法律性質為「法規命令」，由於行政機關毋

庸作成行政處分，故從國外入境之我國籍國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2項規定，4月 1日當天不算入內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2項規定，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

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 

本題中，如果民眾於 2020 年 4 月 1 日晚上 22:00 從國外入境，則計算該 14 日的檢疫期間，

依據上開規定，其始日不計算在內，故 4月 1 日當天不算入內。 

 

二、何謂「行政罰法定原則」？大學對學生所為記大過之處分，是否為行政處分？大學以其校規

作為處罰學生之依據，是否符合「行政罰法定原則」？（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度適中） 

《破題關鍵》：熟記「行政罰法定原則」及相關釋字即可 

《使用法條∕學說》：行政罰法定原則、釋字 382、684、784、380、450、563 

【擬答】： 

何謂「行政罰法定原則」： 

此原則係以憲法上法治國原則中之法律保留原則為依據，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之處罰，

必須在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行政罰法第 4 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

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即屬處罰法定原則之表現，必須行為人在行為時

之法律或自治條例對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有處罰之明文時，始得加以處罰。且本條

所稱之「明文規定」,包括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在內。 

依據釋字第 784號解釋之意旨，大學對學生所為記大過之處分，係屬於行政處分 

依據釋字第 382號解釋之意旨，有關各級學校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

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

自得依法向教育部提起訴願及行政爭訟。除此之外，其他如記過、申誡、留校察看等措施，

因未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故非屬行政處分，不得提起行政爭訟。 

依據釋字第 684號解釋之意旨，有關公立及私立大學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 16條

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

此範圍內，釋字第 382 號解釋應予變更。故記過已構成大學學生之人格權侵害，係屬於行

政處分。 

依據釋字第 784號解釋之意旨，本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

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

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學校

基於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例如學習評量、

其他管理、獎懲措施等），是否侵害學生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

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學校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及干預之程度，如

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故記過已侵害大學學生之權利，係屬於行政

處分。 

大學以其校規作為處罰學生之依據，係依據「大學自治」之原則，並未違反「行政罰法定原

則」 

依據釋字第 380號解釋之意旨，憲法第 11 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

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教學、學習自由等事項。大學法第 1條第 2項：「大

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大學之必修課程，除法律

有明文規定者外，其訂定應符合大學自治之原則，惟大學法並未授權教育部邀集各大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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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定共同必修科目，大學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內容即不得增加大學法所未規定之限制。 

依據釋字第 450號解釋之意旨，大學自治屬憲法第 11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舉凡教學、

學習自由有關之重要事項，均屬大學自治之項目，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度之自主

組織權。 

依據釋字第 563號解釋之意旨，大學學生退學之有關事項，大學法未設明文規定。為維持

學術品質，健全學生人格發展，大學有考核學生品行、學業之權責，其依規定程序訂定有

關章則，使成績未符一定標準或品行重大偏差學生予以退學處分，亦屬大學自治範疇。 

綜上所述，我國釋憲實務已肯定各大學自訂章程將學生退學，係依據「大學自治」之原則，

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大學以其校規作為處罰學生之依據，同

係依據「大學自治」之原則，並未違反「行政罰法定原則」。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公務員甲對於其長官乙所發之職務命令，因其內容已構成洩密罪，即向乙報告。乙仍堅持命

令內容，甲遂依乙之命令為行為。關於甲應負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對於違法之命令已盡報告之義務，故不負行政責任  

甲對於違法之命令已盡報告之義務，但明知該命令已構成犯罪，故仍應負刑事責任  

甲如要求乙以書面署名下達，遭乙拒絕，則不負行政責任  

甲如要求乙以書面署名下達，乙亦為之，則不負刑事責任 

  關於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係屬行政之自由性，行政法院僅得為適當性審查  

法律授予行政裁量權之目的，旨在追求個案正義，行政機關不得訂定一般性之裁量基準  

行政裁量係行政機關本於專業之判斷，法院應尊重行政機關之決定  

行政裁量違反法令授權之目的或逾越授權之範圍者，構成裁量瑕疵之違法 

  有關私經濟行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私法所支配  強調私法自治，不受憲法原則拘束  

可作為國家達成行政任務之手段 應循民事紛爭解決機制救濟之 

  下列何者非屬我國現行法之公法人？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有關行政機關管轄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數行政機關間對於同一事件均認為有管轄權時，應先交由司法機關認定解決之  

委任係指無隸屬關係機關間管轄權之變動  

委託係指有隸屬關係機關間管轄權之變動  

職務協助係指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 

  關於公務員之兼職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離職後 2年，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  

經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許可後，得有條件兼任國立大學講師  

經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許可後，得兼任營利事業董事及獨立董事  

擔任公益財團法人之董事，不需經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許可 

  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法復審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非現職之公務人員不得提起復審  

上級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為行政處分，交由下級機關執行者，以該下級機關為原處分機關 

復審人經由原處分機關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公務人員之遺族不得提起復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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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法院對於下列何種事件有審判權？ 

總統、副總統選舉無效爭議事件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事件  

國家賠償事件  行政機關裁處罰鍰事件 

  公務人員考績法關於考績評定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案考績不得與帄時考核功過相抵銷  

除功過互相抵銷外，曾記一大過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  

帄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  

除機關首長外，僅以同職等人員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法規命令之訂定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即發布者，其效力為

何？ 

得撤銷  既經發布，即無效力之瑕疵  

得廢止  無效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下列何者原則上非屬訂定法規命令所應踐行之程序？ 

擬定法規命令時，行政機關應事先公告周知  

擬定法規命令之機關應提供一定之期間讓人民陳述意見  

擬定法規命令之機關應載明該法規命令訂定之依據  

訂定法規命令均應舉行聽證 

  下列何種情形，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時，原則上應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核發建築許可  

核定稅捐之行政處分  

為避免處分相對人潛逃出境所為之限制出境處分  

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 

  市政府因應嚴重天災，通知古蹟所有人辦理緊急修復。該行為之法律性質為何？ 

事實行為 行政命令 行政處分 行政指導 

  下列何者非屬於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行政處分附款的種類？ 

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負擔  

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 註記法律規定之內容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與實務見解，關於行政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替代行政處分之行政契約，如與其內容相同之行政處分有得撤銷之違法原因，並為締約之

一方所明知者，為無效  

行政契約當事人一方之人民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該約定均應經締約行政機關之上級機關

之認可，始生效力  

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與其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之醫事服務機構所為之停止特約，實務上認

係契約行為  

行政機關依法應以甄選決定行政契約當事人一方之人民時，如於決定前未給予參與甄選者

表示意見之機會，該行政契約無效 

  關於行政事實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事實行為不發生法律效果，行政機關得依職權為之，不受法規規定之限制  

人民不服行政事實行為，單純拒絕即為已足，若提起行政訴訟即無權利保護必要  

行政事實行為違法侵害人民權益者，人民得向行政機關請求國家賠償  

行政事實行為僅受公法規範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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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行政罰之裁處時效，原處罰因訴願被撤銷，而須另為裁處，其裁處時效期間應如何起

算？ 

自原裁處之日起算 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自違反行為之日起算 自原裁處被撤銷之日起算 

  有關代履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代履行係對於公法上可代替行為義務不履行之行政執行手段  

代履行之執行機關為行政執行分署  

代履行得採取斷水斷電之方式來執行  

若代履行無效果，應對義務人科處怠金 

  有關行政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規則，係指上級對下級機關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之規定  

行政規則，乃係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規定  

屬解釋性規定之行政規則，因僅具內部效力，程序上只需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  

行政規則，亦包括行政機關為行使裁量權而訂定之裁量基準 

  環保團體對於環境主管機關提出空氣污染問題之陳情，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人民之陳情，必須具明理由並限於以書面方式提出  

應向其他機關進行陳情者，非該機關即可不予理會  

無論陳情內容為何，一旦受理陳情後應舉行公聽會  

對於業已適當處理並明確回覆後，而仍一再陳情者，得不予處理 

  關於訴願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致相對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

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訴願人誤向訴願管轄機關以外之機關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 

  有關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 

得自帄等原則導出  

只要有行政慣例之存在，即有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之適用  

行政機關適用構成要件用語明確之羈束條款時，不適用之  

行政機關有正當理由時，得為與行政先例不一致之決定 

  關於行政法院對於行政處分之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得審查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  

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採取較低密度之審查  

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得審查作成程序之合法性  

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得審查其合法性與妥當性 

  關於國家賠償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以回復原狀為原則  

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自請求權人實際知悉賠償義務機關時起算  

因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欠缺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以管理機關有過失為必要  

於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得依聲請為假處分，命賠償義務機關暫先支付醫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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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國釋憲實務，關於土地徵收與徵收補償費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徵收之目的不限於公用  

補償必須相當，且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  

土地所有權人因公路穿越其土地之地下，亦得請求徵收地上權  

徵收補償應等同於損害賠償，以填補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範圍 

 


